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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2 ) 463 / 01 - 02 ( 03 )號文件

二零零一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會 議

討 論 事 項
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

把香港推廣為國際仲裁中心

引言

政 府 最 近 建 議 把 香 港 推 廣 為 洽 談 和 辦 理 涉 及 內 地 合 約 的

法 律 服 務 中 心 ， 以 及 這 類 合 約 的 糾 紛 調 解 中 心 。 本 文 件 目 的 在 於

向委員提供上述事宜的背景資料。

香 港 提 供 的 仲 裁 服 務

2 . 自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於 1 9 8 5 年 成 立 以 來 ， 香 港 在 仲 裁

工 作 方 面 累 積 了 不 少 專 業 經 驗 ， 並 建 立 了 聲 譽 ， 成 為 區 內 居 領 先

地 位 的 仲 裁 中 心 之 一 。 轉 交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處 理 的 糾 紛 大 致 可

分 四 大 類 ： 商 業 、 建 築 、 合 資 和 船 務 。 過 去 九 年 ， 香 港 國 際 仲 裁

中心接獲的個案總數不斷增加，由 1 9 9 2 年的 1 9 5 宗上升至 2 0 0 0

年的 2 9 8 宗，較倫敦同期 的個案總數分別為 2 1 宗及 8 1 宗為多。

新加坡 1 9 9 2 年有 7 宗， 1 9 9 9 年則有 6 7 宗﹙ 2 0 0 0 年的數字未能取

得 ﹚ 。 內 地 的 主 要 仲 裁 組 織 中 國 國 際 經 濟 貿 易 仲 裁 委 員 會 於 2 0 0 0

年共受理了 5 4 3 宗個案。

3 .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﹙ 香 港 特 區 ﹚ 的 仲 裁 服 務 還 得 到 特 許 仲

裁學會﹙東亞分會﹚及香港仲裁司學會的支持協助。

4 . 隨 中 國 加 入 世 貿 ， 內 地 市 場 逐 步 開 放 ， 其 中 對 協 助 解

決 民 事 及 商 業 糾 紛 的 法 律 服 務 ﹙ 包 括 仲 裁 服 務 ﹚ 的 需 求 預 期 會 日

漸殷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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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作 為 仲 裁 中 心 優 勝 之 處

5 . 香 港 具 備 多 項 優 勢 足 以 作 為 區 內 居 領 先 地 位 的 仲 裁 中

心。當中包括－

•  政 府 竭 力 維 護 法 治 ， 市 民 大 眾 尊 重 法 治 ， 使 法 治 成 為 社 會 日

常生活的基石；

•  法制建基於廣泛認同的普通法原則；

•  在 1 9 5 8 年於紐約簽訂的《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》對

香 港 特 區 適 用 ， 此 外 香 港 特 區 也 與 內 地 訂 立 了 相 互 執 行 仲 裁

裁決的安排﹙下文第 6 段將詳細討論﹚；

•  經常更新並有效執行《仲裁條例》；

•  香 港 對 亞 洲 地 區 的 調 解 風 格 特 別 容 易 產 生 共 鳴 ， 也 精 於 糅 合

中西方的調解技巧；

•  匯 聚 精 通 英 語 的 律 師 和 仲 裁 員 提 供 國 際 仲 裁 服 務 ， 也 有 精 通

中 文 、 熟 悉 中 國 事 務 和 中 國 法 律 的 律 師 ， 辦 理 調 解 內 地 交 易

糾紛的工作；

•  香 港 是 商 業 、 金 融 、 資 訊 科 技 、 船 務 及 建 築 專 才 薈 萃 的 國 際

都 會 ， 經 驗 豐 富 的 專 業 人 士 雲 集 ， 有 律 師 、 會 計 師 、 建 築

師 、 銀 行 家 、 工 程 師 及 保 險 專 家 ， 在 仲 裁 調 解 糾 紛 中 提 供 專

門協助；

•  地理位置適中；

•  結 合 完 善 的 基 建 設 施 ， 優 良 的 通 訊 設 備 、 交 通 網 絡 和 住 宿 設

施；

•  是運作完善及成功的仲裁中心；以及

•  具有廉潔的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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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府 給 予 的 支 持

6 . 回 歸 前 後 ， 政 府 都 一 直 致 力 支 持 推 廣 香 港 作 為 仲 裁 中

心，及仲裁服務業。例子包括－

•  適 當 安 排 以 仲 裁 方 式 解 決 涉 及 政 府 的 糾 紛 ， 例 如 機 場 核 心 工

程和貨櫃港工程的糾紛；

•  與 仲 裁 服 務 機 構 和 商 界 保 持 密 切 聯 繫 ， 致 力 向 他 們 提 供 最 佳

的 支 援 服 務 來 調 解 糾 紛 。 例 如 ： 當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於 1 9 8 5

年 成 立 時 ， 香 港 政 府 向 中 心 提 供 辦 公 地 方 ， 而 只 收 取 象 徵 式

租 金 。 過 去 1 6 年 ，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已 經 建 立 了 本 身 的 聲

譽 ， 成 為 一 個 獨 立 公 正 的 仲 裁 中 心 ， 為 香 港 特 區 及 亞 太 地 區

推 展 各 種 調 解 糾 紛 方 式 。 政 府 與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將 繼 續 就

發展仲裁法律和提供仲裁服務的工作緊密合作；

•  不 時 覆 檢 和 更 新 仲 裁 法 的 內 容 ， 以 便 為 國 際 及 本 地 仲 裁 建 立

清晰便利的法律架構。例如：政府曾經於 1 9 8 2 年參考《 1 9 7 9

年 英 國 仲 裁 法 令 》 大 幅 修 訂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﹙ 第 3 4 1 章 ﹚ ﹙ 條

例﹚，而相對前者更增訂了多項改善條文。政府於 1 9 8 9 年進

一 步 修 訂 條 例 ， 採 納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《 國 際 商 事 仲

裁 示 範 法 》 的 條 文 ， 以 規 管 本 地 商 事 仲 裁 ﹙ 假 如 當 事 人 這 樣

選 擇 ﹚ 和 國 際 商 事 仲 裁 ﹙ 除 非 當 事 人 另 有 選 擇 ﹚ 。 聯 合 國 國

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的 制 度 最 重 要 的 是 建 立 了 一 個 自 由 體 制 ， 加

強 當 事 人 的 自 主 權 ， 並 提 高 仲 裁 庭 在 仲 裁 過 程 中 的 角 色 。 政

府致力更新仲裁法的內容，於 1 9 9 6 年再進一步修訂條例，精

簡仲裁程序；

•  提 出 並 實 施 執 行 回 歸 後 在 內 地 及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﹙ 澳 門 特

區﹚作出的仲裁裁決的安排。自 1 9 9 7 年 7 月 1 日起，《紐約

公 約 》 這 條 國 際 協 議 已 經 不 再 適 用 於 內 地 與 香 港 特 區 之 間 仲

裁 裁 決 的 執 行 。 1 9 9 9 年 6 月 ， 香 港 與 內 地 機 關 協 議 訂 立 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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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 ， 讓 內 地 與 香 港 特 區 所 作 的 仲 裁 裁 決 可 以 在 兩 地 的 法 院 相

互 執 行 。 這 項 安 排 體 現 了 《 紐 約 公 約 》 的 精 神 和 原 則 。 政 府

於 2 0 0 0 年 1 月 修 訂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， 以 實 施 有 關 安 排 。 從

2 0 0 0 年 2 月 1 日﹙上述安排生效日期﹚到 2 0 0 1 年 1 0 月 3 1

日，香港特區法院共 接獲 4 0 宗要求在香港執行內地裁決的申

請，並在審理這些申 請中，一共執行了 1 0 個內地裁決。《仲

裁條例》於 2 0 0 0 年 6 月再次修訂，容許非紐約公約締約國或

地 區 ﹙ 如 亞 爾 巴 尼 亞 、 巴 西 、 伊 拉 克 、 紐 芬 蘭 和 澳 門 特 區 ﹚

所作的裁決，同樣可以在香港法院按簡易程序執行。

政 府 的 建 議

7 . 政 府 建 議 把 香 港 推 廣 為 洽 談 及 訂 立 中 國 合 約 的 地 方 ， 鼓

勵 以 香 港 法 律 作 為 合 約 的 適 用 法 律 ， 並 以 香 港 作 為 糾 紛 調 解 中

心，不論是透過仲裁、訴訟或其他方法調解糾紛。政府認為－

•  中國入世會為特區多個行業，包括仲裁服務帶來機遇；

•  雖 然 內 地 法 律 專 業 近 年 發 展 迅 速 ， 但 處 理 涉 外 業 務 的 律 師 仍

然不足﹙在內地 1 1 0 , 0 0 0 名律師中只有 5 , 0 0 0 多名處理這類

業務﹚；

•  隨 內 地 西 部 大 開 發 ， 西 部 日 後 對 高 素 質 法 律 服 務 的 需 求 會

更為殷切；

•  中國入世後，涉外糾紛將成為內地法院仲裁工作的要務；

•  中 國 法 律 ﹙ 除 某 些 特 殊 情 況 外 ﹚ 容 許 涉 外 合 約 的 締 約 方 選 擇

適用法律﹙包括香港法律﹚調解糾紛；

•  採用在香港進行仲裁的調解糾紛方式將－

i )  有助增強外地投資者對內地的信心；

i i )  有助紓緩內地法院在中國入世初期可能面對的壓力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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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i )  為法律和仲裁服務業帶來新機遇；以及

i v )  鞏 固 香 港 特 區 作 為 國 際 金 融 服 務 中 心 的 地 位 ， 並 為 在 內

地投資的外地商人提供有力支援。

8 .  在 繼 續 尊 重 涉 內 合 約 締 約 雙 方 的 選 擇 自 由 的 基 礎 上 ， 內

地 當 局 對 香 港 特 區 推 廣 仲 裁 服 務 藉 以 發 展 為 區 內 糾 紛 調 解 中 心 的

建議，初步作出了正面反應。

推 廣 活 動

9 .  政 府 打 算 通 過 如 貿 易 發 展 局 、 投 資 推 廣 署 、 香 港 駐 海 外

經 濟 貿 易 辦 事 處 和 駐 北 京 辦 事 處 等 的 機 構 加 強 推 廣 香 港 的 仲 裁 服

務。例如，在本年 1 2 月中，香港貿易發展局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

會 在 北 京 合 辦 香 港 仲 裁 服 務 研 討 會 ， 並 得 到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和 香

港 律 師 會 的 支 持 協 助 。 政 府 希 望 透 過 這 個 研 討 會 和 其 他 推 廣 活

動 ， 加 強 內 地 商 界 和 外 地 同 業 對 香 港 仲 裁 服 務 的 認 識 ， 並 鼓 勵 他

們選擇香港特區作為國際仲裁中心。

律政司

2 0 0 1 年 1 1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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